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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發行結果暨股本變動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
登之《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向特定對象發行股票發行結果暨股本
變動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馮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四川省‧成都
2025年4月1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董事： 俞培根、張彥軍、張少峰及孫國君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峰、曾道榮及陳宇



股票代码：600875         股票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号：2025-018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价格和数量 

1、发行数量：272,878,203 股 

2、发行价格：15.11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123,189,647.33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116,565,363.01 元 

 预计上市时间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东方电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对应

的272,878,203股已于2025年4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将于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主板上

市流通（预计流通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认购

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因公司送红股

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法律法

规或监管部门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要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3 年 4 月 4 日，发行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23 年 4 月 20 日，发行人收到控股股东东方电气集团出具的《关于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批准了本次发行

方案的相关事项。 

（3）2023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2024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等议案。 

（5）2024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

于股东大会延长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的议案》，批准将本

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即 2024 年 4 月

20 日至 2025 年 4 月 19 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6）2025 年 2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等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1）2023 年 7 月 27 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东方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获得上交所

审核通过。 

（2）2024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收到《关于同意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610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3、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4、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272,878,203股，

发行规模为4,123,189,647.33元，符合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

足《关于同意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4〕1610号）的相关要求，发行股数未超过《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以下简称“《发行与承销方案》”）中

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超过本次《发行与承销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

票数量上限的70%（即191,014,743股）。 

5、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即2025年3月27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



易均价的80%（12.18元/股）与本次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11.94元/股）的较高者，即不低于人民币12.18元

/股。 

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公司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东方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

票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5.11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124.06%。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与承销方

案》。 

6、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123,189.647.33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

币 7,021,741.38 元（含增值税）后公司实际收到的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4,116,167,905.95元。本次发行费用仅包括保荐承销费，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不含税）6,624,284.32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116,565,363.01元。 

7、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2025年4月7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211769号），截至2025年4月3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在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白家庄支行开立的账户为331163646371的人民币账户已收到东

方电气本次发行认购资金人民币4,123,189,647.33元。 

2025年4月7日，中信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含增值税）

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立信会计师2025年4月7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211770号），截至2025年4月7日，东方电气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272,878,203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11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7,021,741.38元（含增值税），实际收到的货币资金为人民币4,116,167,905.95元，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考虑可抵扣增值税人民币397,457.06元后为人民币

4,116,565,363.01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272,878,203.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3,843,687,160.01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272,878,203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

手续已于2025年4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

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

会《关于同意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4〕1610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及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

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

《发行与承销方案》的规定。 

本次获配的发行对象，除东方电气集团外，不包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

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

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结果等

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认购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发

行人本次发行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具备相应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发行过

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的《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为15.11元 /股，发行数量为272,878,203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123,189,647.33元，最终3名投资者获得配售。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3,090,668 499,999,993.48 18 

2 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111,131,700 1,679,199,987.00 6 

3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

有限公司 
128,655,835 1,943,989,666.85 6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合计 272,878,203 4,123,189,647.33 -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333 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18 号 

法定代表人 俞培根 

成立日期 1984-11-06 

注册资本 504,696.02 万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00062160427XG 

经营范围 

进出口业务；水火核电站工程总承包及分包；电站设备的成套技术开发及技

术咨询；成套设备制造及设备销售；机械、电子配套设备的销售；相关工程

的总承包和分包；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33,090,668 股 

限售期 18 个月 

2、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名称 华建国际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 350 号岗厦皇庭大厦 10A10B、
10C、10D、10E、10F、10G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 350 号岗厦皇庭大厦 10A10B、
10C、10D、10E、10F、10G 

法定代表人 王鑫 

成立日期 1999-01-27 

注册资本 46,700 万港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708468477M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国际经济信息咨询；投资管理咨询。增加：投资兴办

各类实业项目（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增加：从事企业股权和资产管理业务

（不含国家限制项目）。 

获配数量 111,131,700 股 



限售期 6 个月 

3、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821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38 号富源置地广场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郭祥玉 

成立日期 2020-12-24 

注册资本 7,07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000MA1FL7MC4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业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28,655,835 股 

限售期 6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通过询价获配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

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

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交易的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

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 东方电气集团 国有

法人 1,738,670,126 55.77 
限售流通 A
股、A 股流

通股 

753,903,063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其他 337,820,369 10.84 H 股流通股 - 

3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202,403 0.68 A 股流通股 - 

4 
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073,425 0.45 A 股流通股 - 

5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088,110 0.39 A 股流通股 - 

6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8,961,100 0.29 A 股流通股 - 

7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8,750,600 0.28 A 股流通股 - 

8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7,834,964 0.25 A 股流通股 - 

9 国寿养老策略 7 号股票型

养老金产品 其他 7,772,182 0.25 A 股流通股 - 

10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7,528,600 0.24 A 股流通股 - 

合计 2,164,701,879 69.44 - 69.4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5 年 4 月 14 日（新增股份登记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 东方电气集团 1,772,305,794 52.27 
A 股流通股、

限售流通 A
股 

786,993,731 

2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128,655,835 3.79 

限售流通 A
股 

128,655,835 

3 
华建国际实业（深圳）

有限公司 
111,131,700 3.28 

限售流通 A
股 

111,131,700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6,024,124 2.24 H 股流通股 -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0,225,633 0.60 A 股流通股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4,079,625 0.42 A 股流通股 -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9,973,700 0.29 A 股流通股 -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8,907,000 0.26 A 股流通股 - 

9 
国寿养老策略 7 号股票

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526,682 0.25 A 股流通股 - 

10 龚佑华 8,246,100 0.24 A 股流通股 - 

合计 2,158,076,193 63.65 - 1,026,781,266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53,903,063 24.18% 1,026,781,266 30.29%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3,579,060 64.91% 2,023,579,060 59.69% 

H 股 340,000,000 10.91% 340,000,000 10.03% 

合计 3,117,482,123 100.00% 3,390,360,32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

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

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产业

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增厚归母净利润，巩固公司的市场

地位，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

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为公司的战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

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

响。本次发行后，若公司拟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有关规定，

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

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

准和披露程序。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何洋、施梦菡 

项目协办人：任彦昭 



项目组成员：黄凯、李艳萍、龚远霄、陈思贤、刘一村、郎巴图、南昭晗 

联系电话：021-20262000 

传真：021-20262004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8 层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刘浒、赵志莘、张艳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院 7 号楼中海国际中心 9 层、17-19 层 

负责人：杨志国 

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军书、张家辉、张文纲 

联系电话：021-63390956 

传真：010-56730000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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